
資訊科技及通訊業《能力標準說明》能力單元 

 

1. 名稱 制定願景和使命聲明 

2. 編號 111215L6 

3. 應用範圍 為整間企業制定願景和使命的聲明，以支持其長遠和策略目標 

4. 級別 6 

5. 學分 6 (僅供參考) 

6. 能力 表現要求 

 

6.1 具備有關知識 

 在探求核心意識形態和展望企業的未來上，具備經驗 

 完全緊跟資訊科技行業的趨勢和全球經濟發展 

 充分了解與企業業務和行業有關的事項 

 在利用支持數據，分析，研究和其他參照，形成對行業的見解，及長遠可

持續的願景，以闡明展望中的企業未來上，具備豐富的經驗 

 在制定使命和願景聲明上，具備豐富的經驗 

6.2 制定願景和使命的聲明 

 督導制定業務策略的團隊，以瞭解與業務和企業有關的事項考慮策略方向 

 和潛在的轉型機會，以釐定企業未來的形態 

 確定分析業務趨勢所需的信息 

 利用相關數據，通過分析，市場研究和情報，為整間企業制定願景和使命

聲明，以支持其長遠及策略目標 

 確保制定過程符合適當的標準，遵守公認的方法，及符合本地和/或國際監

管法例 

 準備並向董事會和其他持份者展示新制定的願景和使命聲明，以便獲得批

核 

6.3 展示專業能力 

 確保制定過程符合本地和國際的法例 

 時刻考慮所有相關的技術，政治，社會，環境和法律因素，並從中取得適

當的平衡 

 時刻讓所有持份者的利益保持適當的平衡 

7.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: 

 配合全球經濟和資訊科技行業的發展趨勢，為整間企業制定願景和使命聲

明，以便支持企業的長遠發展及策略目標 

 有效地向持份者展示願景和使命聲明，以取得批核 

8. 備註  

 


